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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人民生活

第一节 收 入

市区职工收入 民国初年，南昌公职人员薪俸以银元支付，课长月薪24元，课员16元；司

法课长30元，司法课员20元。府县内部各课分课录事月薪4～6元。普通店员月薪10元，此

外年终还可根据店铺盈利再分得一份红利。抗战以前，南昌市_等课员月薪90～100元。小学

教师月薪40元，经1～2年转正后可以增加到50元，执教10年以上的小学教师月薪最高者达

75元，有20年教龄的小学校长月薪90元。同期中学教师月薪140～160元。1935年11月，国

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公职人员薪俸改以法币支付。在日军侵占南昌期间，南昌市百业凋敝，市

民背井离乡，公职人员收入没有定数。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市民收入微薄，当时餐馆的一级

厨师月薪仅20万元法币(而一桌普通的酒席就需费用80～200万元法币)，餐馆收入好时，可

另分得小帐70～80万元，合计不过100万元。餐馆的普通打杂工友，除能赚两顿饭以外，没有

月薪，只可分得小帐，最多不超过80万元。同期机关工友的待遇比餐馆工友更差。由此可见，

南昌市一般工人收入已经无法解决一家老小的温饱问题。由于物价飞涨，法币贬值，民国37年

(1948)，南昌市改用实谷计酬。当时，普通店员月薪1～2石米(折合银元6～12元)，最高者可

赚到3石米。中、小学专职教师月薪为2石米，兼职教师月薪仅1石米。在收入如此微薄的情

况下，一般知识分子必须身兼数职才能维持生计。机关公务员的收入也明显下降，人民生活每

况愈下。

1949年5月南昌解放，人民政府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定期发给衣、被、鞋袜、

蚊帐等生活日用品，同时按月发给少量津贴费。随干家属、子女则发给生活费和保育费。国营

企业职i和学校教职员工实行工薪制，以米计发工资，按每元折米8斤计算．一般月薪在110

～200斤之间，折合人民币(新币，下同)14---26元。至1949年12月改俸米为工分，按工分折

款，此时，南昌市各部门职工年平均工资为267元。其中：工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邮电、银行

保险、文教卫生、科学研究等部门职工收入略高于各部门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平，农林、水利、气

象、商业、饮食、城市公用事业、国家机关及人民团体职工的收入略低于平均工资水平。

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南昌市职工收入有较大地增加。1952年，职工年平均工资上升到

412元。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13元，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400元。比1949年增加50％以上。

1956年，国家实行工资制度改革，南昌市职工收入又有所提高，改革后的9月份与改革前

的3月份相比，平均增加工资17．47％。此时，各级各类经济部门职工收入有一定差距。其中：

中央国营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79元，地方国营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64元，合作、私营

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97元，中央合营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535元，地方合营企业职工年平

均工资270元。

在恢复经济和改革工资的基础上，1957年南昌市各部门职工年平均工资达到595元。

1958～1960年，由于。大跃进”，加上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南昌市职工收入呈下降趋势。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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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1958年南昌市各部门职工平均工资为575元，1959年为517元，1960年为514元。从

1961年开始，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职工收入也呈回升趋

势。1962年，南昌市各部门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53元。1965年，继续上升到602元，职工收入

达到新的水平。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25元，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年平均

工资为534元。1966～197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经济建设遭到严重破坏，职工收入明显下

降。1970年，南昌市各部门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21元，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

为541元，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45元。1975年，中央对各行业实行全面整顿，

我国国民经济获得短暂恢复和发展，南昌市职工收入也略有上升，该年各部门职工年平均工资

为552元，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68元，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

为480元。但这种整顿局面很快被中止，经济建设继续遭受破坏，职工收入徘徊在一个较低的

水平，到1978年，南昌市职工年平均工资只有577元，未能达到1965年的工资水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南昌市各项经济建设蓬勃发展，职工

收入也有明显提高。1980年，南昌市各部门职工年平均工资为732元。1985年6月，国家实行

第二次工资制度改革，对大部分职工工资进行了调整，同时，国家对中小学教师和护士还每月

另发教龄和护龄津贴，并分为三个等级：工作5～10年的补3元，工作11～15年的补5元，工

作16～20年的补7元，工作20年以上的补10元。从1981年开始，国家对政府机关、事业单位

的职工还发放了年度奖金；企业单位职工根据本单位的经济效益状况，发给浮动奖金。此外，政

府对职工还实行粮价和副食品价格补贴。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南昌市职工收入有明显提高，

1985年，各部门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039元。其中交通运输、地质勘探、工程建筑、文教卫生、科

技体育、金融保险、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等单位职工年收入略高于全市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平，

工业、农业、林业、牧业、渔业、水利、商业、饮食、物资和房产管理等企事业单位职工收入略低于

年平均工资水平。

1949"1985年若干年份南昌市职工年平均工资

表35—1 单位：元

市辖四县职工收入南昌市辖南昌、新建、进贤、安义四县，由于企业的经营规模小于南昌

市区，职工收入也一般低于市区职工，但增长速度较快。例如，1949年南昌县城镇职工年平均

工资143元，为同期市区职工收入的53％强。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县属城镇职工收入与南昌

市职工收入的差距日益缩小。南昌县职工年平均工资1956年为373元，1978年为496元，逐

步接近南昌市集体单位职工工资。安义县虽距南昌较远，职工收入与南昌县比，相差不大。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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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全民单位职工 集体单位职工 年份 全民单位职工 集体单位职工

郊区农民收入 解放前，南昌市郊农村，由于土地大部分控制在地主手里，农民只能靠租

种地主土地过活。每逢收获季节，农民除向地主交租以外，还得负担政府的各种苛捐杂税，交纳

数达收获量的60～90％。

郊区菜农生活同样贫困，每年头三个月，菜农靠种菜卖菜换一点粮食糊口。4～5月份主要

靠捉蛇、钓鱼、捡田螺维持生计。到了下半年，则大部分时间给地主或城市资本家做工。一年中，

菜农收入极其微薄，他们常年缺油少米，生活毫无保障。

1949年5月南昌解放后，郊区农民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生产自救、土地改革和爱

国增产运动，分得土地的农民，自种自收，收入有了提高，生活也有所改善。1952年，南昌市农

户年平均收入由1949年的262元上升到369元，比1949年增加40％以上；农业人口年平均收

入由1949年的53元上升到77元。1953年后，在恢复生产的基础上，市郊农民开始了农业合

作化运动，在互助组和初级社阶段，农村中各阶层农民收入存在一定差距，据1956年对郊区

118农户的抽样调查，其中上中农每户年平均收入为712元，下中农为467元，贫农为379元。

1956年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郊区成立了203个农业合作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9．5％。

农民努力挖掘潜力，扩大蔬菜种植面积，上市蔬菜占到南昌市蔬菜消费量的80％，同时开展了

饲养、捕鱼、木匠、铁匠、篾匠、织布、运输等40余种家庭副业。1957年，市郊每一农户年平均收

入为448元，每农业人口年平均收入为93元，比1949年增加75％以上。

1958～1960年，郊区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郊区的农业合作社合并成6

个人民公社，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全部归集体所有。由于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严重地受到挫伤，再加上脱离实际的高指标、瞎指挥以及大炼钢铁，使郊区经济建设遭受严

重破坏，农民收入锐减。如郊区顺外大队，每月仅发给社员人均2．50元，合计每劳动人口年均

收入30元。

1962～1965年，南昌市郊区根据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进行经济

结构调整。根据郊区生产的特点，确定了“以蔬菜为主，同时搞好粮食、肉食品生产”的生产方

针，三年后郊区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农民收入有所提高，1965年，市郊每农户平均收入为364

元。

1966～1976年，因“文化大革命”，郊区农业生产再次遭受严重破坏，不少社队出现了家家

超支、户户欠款的现象，农民收入急剧减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南昌市郊经济进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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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恢复、发展和改革的新阶段。1978年，市郊每农户年平均收入回升到481元，每农业人口

年平均收入为90元，基本恢复到1957年的收入水平。1982年，郊区普遍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

制，农村经济获得更大发展。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加快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

济体制改革，有力地促进了郊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蓬勃兴起，使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

根本变化，加上国家对农产品收购价格进行了合理调整，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1985年，郊区

农业人口每人平均收入为412．4元，是1957年的4．4倍。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更有部分郊区农民走农、工、商综合发展的道路，从而极大地提

高了农民收入。市郊区湖坊乡顺外村，1984年农民人均收入就达1265元，1985年上升到1284

元，成为全国八个富裕村之一。 、

1949"--1985年若干年份南昌市郊区农民年度纯收入

表35—3

年度 合计(万元) 户均(元) 人均(元)

市辖四县农民收入 解放前，南昌、新建、进贤、安义四县农民大部分自己没有土地，靠租

种地主的土地谋生。例如，新建县珂里乡就有70％以上的农户租种地主的土地，农民从春耕到

夏收，日复一日的劳作，收获的谷子2／3要交给地主，自己只能留1／3，还要交纳政府的各种苛

捐杂税。由于种地收入太少，难以养家糊口，农民每年下半年都得靠做粉条等副业来增加收入，

但挑粉条到南昌城里去卖时，路上还常常遭到土匪兵痞抢劫搜身，并惨遭毒打，因此，过着缺吃

少穿、贫困交加的生活。若逢灾年，更有不少人背井离乡，出外逃荒要饭。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四县农民的收入也逐步提高。1949年，南

昌县农民每人年平均纯收入为41元，1956年增加到55元。1956年安义县农民每人年平均纯

收入为58．93元，比1952年提高了35．7％。1958年以后，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农业生产遭受

严重破坏，四县大部分农民收入下降。1958年，安义县农民年人均收入44．11元，比1956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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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14．82元。1961年，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农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农民生活也随

之改善和提高。1966年安义县农民年人均收入上升到69．99元，比1949年增加了28．99元。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经济再次遭受严重破坏，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大多数地

区还不能解决温饱问题。 ?。

‘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1978

年，南昌县农民年人均收入上升到101元。同期，新建县农民年人均收入为140元，安义县为

94．6元，进贤县为77元，达到解放后30年的最高水平。1982年，国家实行农村经济体制的改

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农业生产获得很大的发展，农民收入也迅速提高，1985

年南昌县农民年人均收入为462．3元，是1978年的4倍多。同期，新建县农民年人均收入为

408．4元，进贤县为347．4元，安义县为372．4元。在农村经济稳步发展的基础上，使四县农民初

步摆脱了贫困，农民生活逐步由“温饱型”向“宽裕型”过渡，少数农户目前已经达到了小康水

平。

1985年四县农民人均收入情况 “

d

表35—4 单位：元

第二节 消 费

饮水 解放前，南昌市民饮水，主要是井水和河水，既不方便，又不卫生。据统计：1932年

市内共有公井130口、私井270口；同年省政府与市专员办公室在中山路西临河兴建一座滤水

站，设备十分简陋，只有一座木制水塔和一台8匹马力柴油机，由20名工人推水车送水，按路

程远近定价。1934年8月供水65813担，用水户817户。至1949年，南昌也只有一座水电厂，

日供水量仅1200吨，安表接水用户仅346户。由于自来水普及率低，市民多饮用井水、河水，南

昌城区有专门的挑水夫，水质因地区和季节而有明显差异，春夏雨季，水质混浊；秋冬少雨，又

造成饮水困难。至于郊区更是完全饮用河、塘、井等天然水。。 ’

解放后，市民的饮水条件逐步改善。1957年，在坛子口建成水厂，全市自来水发展到日产

2．2万吨，用水人口增至28万人；1961～1963年，又分别在第四交通路和青云谱凿出地下深水

井群，并在第二交通路凿成8口深井。1965年，南昌市自来水日供水量提高到6．2万吨，年供水

量1600．95万吨，自来水普及率已达90％。但由于生产能力不能充分满足生活需要，供水紧张

的现象仍然存在。一般居民还多采取定点定时，到自来水亭售牌取水的办法。有的还以井水和

河水为补充。 一

’

。’’
“

改革开放后，城市建设迅速发展，居民饮水条件显著改善。1987年，全市居民告别了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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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担，城区自来水普及率已达99％，成为全国省会城市中自来水普及较好的城市之一。

在郊区和市属各县，政府每年都要从水利经费中抽出5～10％的资金，用于饮水工程建

设，改善群众饮水条件。现在市属四县，均建有自来水厂，县镇自来水普及率达到60％。

粮油食品南昌市民以大米为主食，一般日食三餐，两于一稀。但在解放前，多数居民生活

贫困，食不裹腹，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甚多。

解放后，人们生活水平逐步提高。1956年国家对城镇居民实行粮油定量供应，每人月用粮

标准是：特重体力劳动者25公斤，重体力劳动者20公斤，轻体力劳动者16公斤，机关职工14

公斤，大中学生16公斤，10周岁以上居民12．5公斤，6至10周岁儿童10公斤，3至6周岁6．5

公斤，3岁以下为3．5公斤。1961年和1973年，国家对城镇居民粮食定量作了调整。调整后的

月定量为：特重体力劳动者22．25公斤，重体力劳动者18．65公斤，轻体力劳动者17公斤，机关

职工14．5公斤，大中学生17公斤，10周岁以上居民12．5公斤，6至10周岁儿童8．5公斤，3

至6周岁儿童8公斤，3周岁以下儿童5．5公斤。城镇居民食油每人每月定量为0．25公斤，节

日适当增加供应。在副食品方面，由于受到左的错误影响，食物品种单调，鸡、鸭、鹅等高蛋白营

养食品，很少进入普通市民家庭。在1959～1962年的困难时期，南昌市民还经历了以瓜菜补充

口粮不足的阶段。

1902年南昌市职工家庭月人均主要食品消费量一览

表35—5 单位：公斤

1978年以后，改革和建设迅速发展，市民的饮食质量和结构，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粮油

供应由过去的“米、面、油”的老三样，增加到生食、熟食、杂粮等100多个品种，食品行业用国内

外先进技术，生产出了1000多种食品。水产养殖迅速发展，1988年水产品产量达455475吨，

人均占有量为12．8公斤。“菜篮子”工程建设成效显著，同年，南昌市人均占菜地3．2厘，达到国

务院的要求；全市年蔬菜上市总量14237万公斤，日平均上市产量39万公斤，从数量到品种，

基本满足了市民的需要。禽畜蛋奶的生产也有很大发展。1985年，国家取消了生猪的统购统

销，人们可以在农贸市场上自由购买，促进了生猪的发展。人民的饮食，已从过去的粗茶淡饭，

填饱肚子，向营养化、方便化、高档化的方向发展。

五六十年代，郊区和四县人民食品消费状况与市民大致相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

村实行联产承包制，粮食和畜牧生产均有很大发展。大多数农户，不仅家有余粮，猪禽鱼蛋的消

费量也显著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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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 解放前的南昌，市民居住状况贫富差异悬殊。1949年，全市住宅建筑面积共有

181．38万平方米，大宅大部分为官绅富豪所占有，全市有6万多贫民居住在7364座、2．2万平

方米的卷棚茅屋里。由于全市70％以上的民房在日军侵占期间被毁，全市人均居住面积十分狭

小。

解放后，市政府多方努力改善市民居住条件。首先是通过接管、没收国民党政府官僚、地主

等房地产964栋，代管国民党军政人员弃家出走的房产635栋'由市房管部门统一调配使用，

解决了部分市民的居住困难。其次是对旧城区进行整治改造。50年代至60年代初，市政府重

点改造了棚户区和危房，1958年，拆除茅棚，逐片建造住宅2．77／平方米，1959年，拆迁改建房

屋900栋，约3．25万平方米。6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市政府重点改造超过使用年限的板

壁和薄斗空心墙为主体结构的危房及残留棚屋。1978年以后，危房改造由过去的“见缝插针”

发展到成段成片进行，进度大大加快。 +．
。

为改善市民居住条件，国家每年都拨出巨款投资兴建住宅。1950～1957年，国家共投资

2775万元，新建住宅面积63平方米，建成了一批工人住宅新村。1958～1977年的20年间，国

家又投资2．3亿元，兴建住宅311．8万平方米。但这期间，由于左倾错误思想指导，建设和管理体

制存在弊端，因而住房建设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大量危旧房屋无力维修改造，城市住宅

日趋紧张。1965年，全市人均住宅面积仅有3．17平方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加快民房建设，改善市民居住条件的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重

视，住宅建设规模飞速扩大。从1978年至1988年的10年中国家共投资10亿多元兴建住宅，

是前29年住宅投资总额3．9倍；建成的住宅面积620．43万平方米，是前29年新建面积的两倍。

新建住宅的质量和结构，也都有改善，一般均为单元住宅，有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及阳台，

与过去的茅屋卷棚相比，有天壤之别。到1988年，市区人均居住面积为8．1平方米，比1949年

增长了72．3％。
t‘

在市郊区和各县农村，解放前，少数土豪劣绅能居住楼房和砖房，大部分农民只能在土坯

瓦房和竹篱茅舍内栖身。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和发展生产，农民的居住条件开始得到改善。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郊县农村掀起了建房热，昔日的土屋茅房被拆除，建起了大批砖瓦平房，有

的农户还建了小洋楼。到1988年，郊县人均居住面积已达18．44平方米。

衣着 解放前，南昌市和郊县居民衣着用料多为粗纱土布、夏布、青洋布、毛蓝布、哔叽、士

林竹布等，少数富裕人家可衣着纺绸、府绸、线春、软缎、香云纱、呢毛料、皮毛衣等高档衣料。服

饰主要有开襟、大襟等式样。公务人员多穿长衫、中山装，老百姓多穿便衣，家境稍好的城市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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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则流行旗袍。在鞋袜方面，多数人穿手工制成的布鞋和棉纱袜，少数有钱人穿皮鞋。郊县农

民大都因家境贫穷只能穿粗布衣衫，还有些贫雇农只能靠披麻袋，穿蓑衣或者捡有钱人抛弃的

旧衣短衫遮风挡寒。

解放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衣着在质地和款式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50

～60年代前期，人们以国产棉布为主要衣料，苏联花布也比较流行。同时，绸缎、呢绒、毛线等

中、高档衣料也开始少量进入普通市民家庭。在服饰方面，城镇机关工作人员时兴列宁装、中山

装等，长衫和旗袍等旧式服装逐渐被取代。在鞋袜方面，人们除穿布鞋布袜以外，多穿胶鞋、塑

料鞋、皮鞋等，尼龙袜开始进入居民家庭。但在这一时期，左的错误指导，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影

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南昌市人民的衣着仍然十分简朴。

60年代后期及“文化大革命”中，人们的衣料逐渐向质地精良耐穿的化纤布发展，品种有

“的确良”、涤纶、尼纶等，呢子毛料日渐时兴。服饰也开始呈现多样化，主要有：中山装、西装、夹

克、猎装、牛仔裤、连衣裙等。大部分老人仍穿开襟和大襟便装。由于“文化大革命”，我国经济

建设遭受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受到影响，当时讲究衣着打扮也被当作封、资、修加以批判，因此，

人们衣着质量普遍不高，服饰也比较简单。

1978年以后，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和人们生活观念的更新，南昌市人民的衣着穿戴

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多选用质地精良、色彩鲜艳、美观舒适的，衣料缝制衣服。市场推出

的新品种有：雪纺、皱纱、真丝、织锦缎、珠丽纹、水结纹、富利纺、金丝绒、法兰绒、水洗绸、毛型

花呢、毛涤花呢、毛晴华达呢、银枪呢、登峰呢、威’力呢、露丝呢、雪花呢、涤盖棉、晴纶棉、貂皮、

山羊皮等等。服装式样更是品种繁多，推陈出新，主要有：西装、猎装、旗袍、套裙、西装裙、喇叭

裙、喇叭裤、直统裤、健美裤、马裤、罗卜裤、咔秋衫、宽松衫、蝙蝠衫、太空服、裙式呢大衣、滑雪

衫、马甲、雪莲衫、圆袖衫、蝴蝶衫以及用世界名人、电影明星、体育明星命名的各式时装等。

总之，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南昌人民的衣着已经开始由单一到多样，向时装化、高档

化方向发展，据1985年对南昌市150户职工家庭进行典型调查，其中有毛皮大衣20件，呢大

衣170件，毛料服装337套(其中西服114套)，皮鞋656双，毛毯77条。郊县农民衣着水平的

提高也不亚于城市居民。

人们穿的鞋袜也是种类丰富，应有尽有。如各式旅游鞋、运动鞋、坡跟、高跟鞋，皮鞋有猪

皮、牛皮、羊皮以及各种仿羊皮、仿麂皮鞋，还有近年时兴的牛仔鞋、霹雳舞鞋、软牛皮耐克鞋和

威利达橡皮鞋等。袜子的种类主要有尼龙袜、弹力袜、全棉丝线袜、毛巾袜、棉尼交织袜以及各

种长短统丝袜和连裤袜等。

交通 在解放前，南昌市交通事业十分落后，人们外出多步行。市民使用的交通工具主要

是马、马车、轿子等。民国以前在万寿宫、西大街、瓦子角一带，有八九家出租轿子店铺；在进贤

门外，有热闹一时的马车站。清末开始出现铁皮制车身的人力车。民国6年(1917)，南昌街头

开始出现第一辆黄包车。1937年，黄包车发展到6000余辆。1929年9月，南昌首次出现公共

汽车，第一路(汽车站至滤水站)公共汽车开始营运。1936年设立南昌市公共汽车管理所。1948

年，南昌有5辆私人经营的公共汽车，以烧木炭为燃料，行驶一条由沿江码头至火车南站4．5

公里长的营运路线，年运客总数约58万人次。因车辆状况不佳，时开时停，经常“抛锚”待修，被

市民讽称为“老牛破车”。解放前夕人力车是南昌主要的交通工具。到1949年，南昌市共有人

力车2180余辆。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南昌市民的行走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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